附件：

关于开展吉林省2026年度科技企业R&D

投入引导计划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科技局、长白山管委会教育科技局、梅河口市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现将吉林省2026年度科技企业R&D投入引导计划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6年6月12日至6月17日
　　二、申报流程
　　（一）前期准备。完成上一年度所得税汇算、研发加计扣除填报；规上工业企业完成统计局研发年报。
　　（二）线上申报。企业登录吉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www.jlkjxm.com）在线填报，上传信用报告、财务、税务佐证材料。
　　（三）初审推荐。各市（州）科技管理部门复核后形成推荐清单报至省科技厅。
　　（四）省级联审、公示、拨付。省科技厅对拟支持的申报企业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进行支持额度测算，省财政厅下达支持资金至企业。
　　三、申报条件
　　1.企业须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获得申报上一年及当年内未发生偷税漏税、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严重科研失信行为，且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2.最近一年度R&D投入占营业收入不低于1%，且上一年度经认定机构认定并通过国家备案公告（在有效期内未被撤销资格）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上一年度通过国家评价备案并获得入库登记编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企业近两个年度在汇算清缴期内申报享受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且最近一年度相比较前一年度R&D投入增量超过50万元（含）。
　　四、有关要求
　　1.企业应认真填写《吉林省科技企业R&D投入引导计划申报书》并核实申报数据，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A107012第51行）为准，营业收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主表第1行）为准，通过吉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提交至属地（市州级）科技管理部门，数据填写错误不予以支持。
　　2.各科技管理部门要认真审核企业填报数据及佐证材料，同意推荐后提交至省科技厅。
　　五、联系人及电话
　　R&D投入引导计划工作联系人及电话：
　　吉林省科技厅: 李 程 潘重圻 0431-88975516
　　长春市科技局：杨大宝 0431-88777285
　　吉林市科技局：梁嗣超 0432-62048911
　　四平市科技局：李 硕 0434-5022415
　　辽源市科技局：李 京 18643734266
　　通化市科技局：张 薇 18626542281
　　白山市科技局：周雅伦 0439-3211015
　　松原市科技局：何春芳 13664382065
　　白城市科技局：王景明 18004367268
　　延边州科技局：任伟斌 13166931968
　　梅河口科技局：白 金 0435-4768023
　　系统填报技术支持：沈 博 0431-89101517
 
　　附件:1.吉林省科技企业R&D投入引导计划申报书
　             2.科技企业R&D投入引导计划推荐汇总表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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